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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高科技”让社会公众直呼惊喜
体验之旅第四站： AI帮你写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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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谢钱钱 法治报通讯员 何忠婷

“如果四年前就有这样的智能设备， 我完全可以自己写起诉状的！” 徐汇区人大代表田兆靓在一台黑色机器前， 笑着发出感慨：

“四年间， 法院变化太大了！” 让她连声称赞的到底是什么设备？

9 月 8 日下午， 上海法院 “智慧法院” 体验活动第四站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徐汇法院） 举行。 上海市人大
代表王承， 徐汇区人大代表田兆靓、 万莉娜， 徐汇区政协委员王志峰， 徐汇区司法局代表李年亮， 两名社区居民黄玉莹、 范光嵘，

以及高院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受邀参加。 上海徐汇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糜世峰出席活动。

  下水道堵塞导致污水返流， 造成室内地

板、 家具浸泡， 墙面受损。 业主一怒之下将

开发商、 物业和楼上小区业主一并起诉到法

院， 要求楼上的业主、 物业公司、 开发商共

同赔偿， 闹得小区沸沸扬扬。 最近， 重庆市

南岸区人民法院就妥善进行了判决并及时对

到场业主进行了一场法治宣讲。

2018 年， 原告购买了开发商修建的位于

南岸区佛江路 89号 3幢二单元的精装修房一

套。精装修范围包括：厨房、客厅、餐厅、室内公

共走道、卫生间（次卫）、卫生间（主卫）、景观阳

台、生活阳台、衣帽间、开关面板、空调和地暖

和新风、门和锁具。 2020 年 7 月 31 日原告办

理了接房手续。 2021 年 3 月 30 日， 因涉案

房屋主楼排水主管道堵塞， 造成涉案房屋室

内返水造成房屋装修和物品受损。 经鉴定，

涉案房屋因受水浸泡造成的装修及室内物品

损失共计 90820元。

庭审中， 到场业主情绪激动， 认为原告

是无事找事， 原告家具受损固然值得同情，

但与他人并没有任何关系， 凭什么起诉他们。

开发商辩称堵塞原因是该栋楼的部分业主在

接房后私自改装阳台造成主排水管堵塞。 法

官经审查后认为精装修房完工后， 主排水管

所排放的只能是污水， 不可能是水泥等建筑

垃圾。 水泥等建筑垃圾只能是在地漏或水槽、

蹲便器等安装完成前通过下水口进入主排水

管， 在装修完工后几乎不可能再进入主排水

管造成堵塞。 为修复原告与其他业主的关系，

法官当庭释法， 讲解了关于下水道堵塞可能

存在的各种原因， 同时告知到场的业主共用

排污管道属于公共设施， 虽然是开发商修建，

由物业公司进行维护， 但作为业主大家应当

正确合理使用， 如果是由于个别人不良的生

活习惯， 往下水道乱倒厨余垃圾造成主排污

管道、 主排水管堵塞， 在无法查明具体侵权

人而业主又无免责事由的情况下， 即使本次

诉讼与其他业主没有关系， 但如果存在厨余

垃圾造成堵塞的情况， 业主还是应当承担共

同赔偿责任。 经讲解后业主纷纷点头并表示

今后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不乱倒厨余垃

圾。 原告也当庭撤回了对其余业主和物业公

司的起诉。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 损害对方人身权

益、 财产权益的， 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

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六

十五条之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

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 其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鉴于

案涉房屋为精装修房， 本案主排水管被建筑

垃圾堵塞， 其堵塞的原因只能是在装修前装

修单位在装修施工过程中将水泥等建筑垃圾

掉入主排水管， 开发商作为施工单位的发包

方， 有责任有义务督促施工单位的工人在施

工时尽到监督职责， 因监督不到位造成主排

水管被建筑垃圾堵塞， 开发商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于是法院判决开发商对原告的损失进

行赔偿。 （来源： 中国法院网）

下水道堵塞致业主受损 开发商承担侵权责任

上海法院 “智慧法院” 体验活动第四站在上海徐汇法院举行

机器帮忙写诉状？

“智能化”+“要素式”便捷当事人
  上海徐汇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宽敞明亮， 来

打官司的老百姓三三两两咨询着问题。 在这其

中， 令人瞩目的是一台台高科技的智能设备： 网

上立案、 自助预约……简要介绍后， 几位体验者

被引导到一块黑色液晶屏前。

外表看似平凡， 实则内藏乾坤。 “这是全市

法院首台‘诉状一体机’， 当事人可以利用这台

机器实现常规诉状的自动生成……” 上海徐汇法

院立案庭法官助理王建芬向大家介绍道。

机器还能帮忙写诉状？ 田兆靓饶有兴趣地凑

上前去， 经过身份识别， 她随机选择了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张“问卷” 跳了出来：

事故时间？ 发生地点？ 责任认定？ 损失金额

……一系列关于交通事故纠纷的核心问题一一

呈现出来。 田兆靓继续填写关键信息， 点击提交

后， 十秒不到的时间， 机器便自动生成了一份包

含当事人信息、 诉讼请求、 案件事实与理由的民

事起诉状。

“太方便了， 老清爽了！” 王承接过起诉状

后感叹： “这个起诉状很清楚， 通过填写也帮老

百姓理清了思路， 梳理了因果关系， 对他们后面

的主张明显是有帮助的。”

从一份“问卷” 到一份“起诉状”， 背后正

是法院从细节处破冰攻坚， 提高服务水平的体

现， 而这样的细节也体现在了智慧舱的网上立案

系统中。

徐汇区作为上海市的科技文化高地之一， 近

两年知识产权案件收案量均超过 1.8 万件， 比重

也逐年提高。 这类案件专业性强、 技术含量高、

案件信息繁杂， 为方便老百姓诉讼， 上海徐汇法

院推出了“要素式立案”。 在智慧舱里， 点选侵

害商标权纠纷后， 一个涉及商标基本信息、 被控

侵权主体、 侵权方式等要素信息的弹窗跳了出

来。

王志峰律师仔细端详后连连称赞： “这些要

素都是案件审理时法官非常关注的点， 普通当事

人可能不太了解， 通过这种清单式的立案形式，

非常标准和规范。”

标注证据“一键共享”

“智能化”+“服务性”提高法庭效率
  就在体验者们感慨“要素式” “智能化” 带

来的极大便利时， 一场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案件即将开庭， 体验者佩戴着“身份牌” 各

自入席。

在上海徐汇法院第二十三法庭， 知产庭法官

陈亦雨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录音录像替代庭审笔

录” “电子示证” “语音呼出法条” “电子签

名” 等多项功能。 在接下来的庭审中， 双方化身

“原被告”， 你来我往， 十分热闹。

“点击量 1002 次在证据哪里体现？” 法庭

上， “人民陪审员” 万莉娜提问。

“我可以标注出来吗？” “被告” 黄玉莹问

道，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 她用手指在面前显示

屏上的证据对应位置画了个圈———“点击量 1

002”。

神奇的是， 在审判长的“一键共享” 下， 通

过法庭大屏幕， 所有诉讼参与人、 旁听人员都清

晰地观摩了这一示证过程。 显然， 如此智慧的设

计， 大大提升了庭审效率。

半小时“激烈交锋” 后， 大家都有些意犹未

尽。 对万莉娜而言， 虽然只是角色体验， 但必须

严肃对待。 “第一次当人民陪审员， 真的很紧

张， 感受到了法庭的威严。”

“一环扣一环， 非常紧凑！” 尚未“出戏”

的李年亮感慨。 “在大屏幕上就可以勾勾划划，

证据清晰明了， 体验感非常好！” 他希望智慧庭

审能够尽快普及开来， 让老百姓在日常诉讼中都

能享受便利。

“庭审中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 翻遍各种材

料也找不到证据。” 范光嵘说道， “通过智慧法

庭， 大家能够共享屏幕， 一目了然地展示证据，

也防止了‘扯皮’。”

“智慧”法院尽显人文关怀

  诉状一体机、 智慧舱、 智慧庭审

……在短短一小时的体验活动中， 体验

者们见证了科技赋能司法带来的“美丽

风景”。 活动结束后， 体验者们也分享

了真切的感受。

身为律师的王志峰对诉讼流程十分

熟悉， 多年的诉讼代理工作让他见证了

智慧法院建设如何“从无到有， 从有到

优”。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更新迭代，

技术越来越与各方当事人产生实时、 深

度的交流， 带来的服务更加友好、 便

利。” 他希望， 通过智慧法院建设， 法

院未来能够面向当事人、 律师等诉讼

参与人， 实现各个诉讼环节的更加贯

通。

“确实无愧‘智慧’ 二字！” 体验

活动结束后， 王承作出高度评价。 但他

也坦言， 当一个个的法院“高科技” 纷

至沓来时， 在为其便捷高效感到惊喜的同

时， 内心深处也生出一些担忧： 这些“高

科技” 对普通老百姓， 尤其是老年人而

言， 能掌握吗？ “不过， 我现在不担忧

这些了。” 他接着说道： “我了解到， 法

院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 法院还会开通

‘绿色通道’。” 在他看来， 智慧法院建设

有助于打破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局， 其破题

关键在于“一个是靠‘智慧’ 硬件， 另一

个则是一颗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真

心”。

“徐汇法院信息化建设一直力争走在

全市前列， 在探索推进全流程网上办案、

庭审记录方式改革等工作中也勇于做先吃

螃蟹的人。 今后， 徐汇法院也将继续秉持

提高审判效率、 便利群众诉讼的初心， 通

过科技赋能司法让公平正义来得更及时、

更透明、 更高效！” 糜世峰表示。


